高阳县交通运输局
2022年度整体绩效自评工作报告

一、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根据高财稽查[2023]1号《高阳县财政局关于做好2022年度县级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要求，结合高财监[2020]6号《高阳县县级部门预算项目绩效自评管理办法》开展2022年县级预算部门所有项目支出资金开展绩效自评工作。
2022年我部门共涉及预算项目32个，涉及资金10017.85万元，通过绩效自评31个项目全部完成，1个项目在建，完成资金支付7618.04万元。
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2022年完成项目30个，其中：完成率100%的有14个，90%及以上的17个；在建项目1个。完成项目投资7618.04万元。完成率在90%及以上的项目主要是因为预算执行率低，其中：
交通局农村公路养护项目；
交通行政执法经费项目；
交通局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经费项目；
交通局燃气管道报装项目；
“四好农村路”示范县创建；
高阳县东环路（津保南线-保沧线段）改建工程项目；
冀财债[2022]13号-2022年第二批新增政府债券
资金（省道S529西演至肃宁公路高阳段改造工程）；
国道G336保沧界至高阳县城段前期费用项目；
[bookmark: _GoBack]交通局高阳县高速引线绿化养护项目；
冀财建[2022]57号-2022年农村道路客运补贴资金项目；
冀财建[2022]57号-2022年农村道路客运补贴（农村道路客运车辆安装智能监控补助）项目；
冀财建[2022]85号-2022年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用于农村公路"以奖代补"项目；
冀财建[2021]205号-提前下达2022年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预算（第一批）（农村公路建设）项目；
冀财建[2021]238号-提前下达2022年农村公路建设养护发展专项资金（农村公路日常养护补助资金）项目；
冀财建[2021]238号-提前下达2022年农村公路建设养护发展专项资金（农村公路养护工程补助资金）项目；
冀财建[2021]196号-提前下达2022年成品油税费改革税收返还资金（农村公路建设改造工程）项目；
冀财建[2021]196号-提前下达2022年成品油税费改革税收返还资金（农村公路养护工程）项目；
由于财政经费紧张只拨付省补资金造成预算执行率低。
城乡客运一体化试点建设项目，项目建设期是2021年-2023年，因项目用地属于政府划拨用地，项目选址与城规和土规不符，需要调整规划，城规现已调整完成，正在配合资规局办理土规手续，造成预算执行率低。
三、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
2022年度预算通过绩效自评结果对比倒查的年初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全面总结绩效目标设定清晰准确，绩效指标全面完整、科学合理，绩效标准恰当适宜、易于评价。项目立项定位准确、预算编制合理、组织实施严密，施工进度较快，项目管理绩效评价为优，优化了我县路网结构，通行能力显著提高，拉动了地区经济的发展，方便了群众的出行，达到阶段性预期效果。
四、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
加强内部协调与配合，建立与部门预算相结合的应用机制，采取项目预期绩效目标申报制度，强化评价结果在部门预算编制中的应用，实现绩效评价与部门预算的有机结合，促进财政资金的合理分配与有效使用。补助资金拨付的建设为全面改善高阳县通行状况及与周边乡村的联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广大群众创造了安全、畅通、高效的通行环境。从社会效益来讲，即改善了交通运输环境，又推动了沿线经济的发展，使沿线投资环境得到明显改善，提高劳动就业率，全面推动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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